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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11 時 26 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秘書長來自基層

法院，據聞不管是年輕同仁或資深同仁，都對秘書長非常肯定。我想利用這個機

會，恭喜你升任秘書長，但是我相信你也同意，這個工作責任的成分比較重。在接

下來推動司法改革的過程中，希望你多聽基層同仁的心聲，把他們的心聲、犧牲奉

獻化成推動司法改革很重要的參考，可以嗎？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輝煌：主席、各位委員。沒有問題。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我一開始就幫基層同仁講話？因為這牽涉到我之前所接到的投

訴，之前我接到最高法院一些基層同仁的檢舉，他們表示，最高法院利用午休時間

舉行法官助理的在職訓練，沒有加班費，強制參加，請假要院長核准，如果沒有參

加，導致在職訓練表現不佳，將會被淘汰；所以我在 8 月 14 日發函給最高法

院，最高法院 8 月 15 日的回函全盤否認，說你們會給補休，也可以請假。我的

第一個問題是，請問最高法院什麼時候公告要讓他們補假？ 

 

主席：請最高法院鄭院長說明。 

 

鄭院長玉山：主席、各位委員。委員發函來的時候，我們就用這個函做一些措施，

不過事先要向委員報告一下…… 

 

黃委員國昌：我補充一下，一碼歸一碼。院長是資深的法律人，我們就事論事來

談，我發函給你們以後，你們才公告要補假，這個基本事實沒有錯吧？ 

 

鄭院長玉山：應該沒有錯。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回函給我的時候單純地否認，沒有據實陳述？這個不是在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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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你們可以大大方方表示，當初基層同仁的投訴沒有錯，你們的確沒有告訴他們

可以補假。等我發函以後，在 8 月 14 日，最高法院人事室才通知有補假，等於

是接到我的函以後，發現有人檢舉了，覺得這樣做不對，應該要改正。有人檢舉，

你們發現不對，應該要改正，基本上，我是肯定的，總比死不認錯好。我在意的

是，我很尊敬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做為一個除了憲法以外的最高審判機關，回這樣

的公文給我，我老實跟院長說，當我看到這樣的回函時，我非常失望，因為你們沒

有據實陳述。 

 

鄭院長玉山：委員提出這個意見以後，我們有做檢討。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希

望大法庭制度實施的時候…… 

 

黃委員國昌：院長，我剛剛已經說了，你們願意改，我都肯定，但是你們給我的回

函不可以否認，你們的回函應該說當初的確沒有考慮好，接到委員的函以後，我們

就決定要改了。這是法律人的自我基本要求吧？院長，我這樣說會太過分嗎？ 

 

鄭院長玉山：謝謝委員。 

 

黃委員國昌：我這樣說應該不會太過分吧？ 

 

鄭院長玉山：是。 

 

黃委員國昌：我要的只有一個法律人的基本態度，不管是基層法院的法官或最高法

院的法官，我知道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所以我對大家都相當尊重。但是我希望法

律人在面對社會或公眾監督的時候，要做到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自己要誠實，

否則你們審判案件的時候，如何期待相關的當事人跟訴訟關係人在法庭程序上為真

實及完全的陳述？我這樣說應該沒有錯。 

 

鄭院長玉山：委員講得對，有關這件事情，我們回覆委員的是，我們在補救以後，

當時沒有正式公告可以補假，或者……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今天只是要跟院長說，我向來的問政一定有所本，如果

手上沒有證據，我絕對不會隨便出手，所以我收到函的時候才會如此失望。我們建



立了大法庭制度，就是希望大法庭制度能夠統一法律見解，因為現在最高法院不同

庭之間對比較困難的法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個問題困擾我國相當久，也使得最

高法院統一法律見解的機構功能形同虛設，但是在大法庭制度實施以前，統一法律

見解的方式，基本上還是透過總會決議的方式加以處理，院長，我沒有理解錯吧？ 

 

鄭院長玉山：對。 

 

黃委員國昌：過去處理刑事案件時，特別是貪污案件，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到底要採取實質影響力說還是法定職權說？因為這個見解在個體之間有所不同，導

致我國的司法公信力遭受相當大的傷害，我相信院長也同意，會涉及到這種罪的，

都是很知名的政治人物，有的因為採取實質影響力說，被判有罪而被關十幾年，有

的採取法定職權說，被判沒有罪，因為標準不一樣，讓大家困擾相當久。我為什麼

會關心這件事情？因為 2016 年 2 月高等法院重判林益世 12 年，原因是他利用

職權影響業者，將鍋爐冷卻後的爐渣轉給特定的人，然後據此收賄。我個人的法律

見解，當然沒有辦法代表最高法院，但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這就是貪污罪，有什

麼好說的？他被高等法院重判 12 年以後，上訴到最高法院，馬上就碰到一個問

題，那就是到底要採取法定職權說還是實質影響力說？如果可以採法定職權說，他

可能不會成立違背或不違背職務的受賄罪；但是如果採取實質影響力說，就會和高

等法院的判決一樣，重判 12 年。為了要統一這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刑九庭在 

2017 年提案討論到底要採取什麼見解來統一法律見解，拖了一年多以後，為什麼

這件事情無疾而終？ 

 

鄭院長玉山：我向委員特別報告，有關這個爭議，最高法院的意見真的非常多，所

以我們非常慎重地討論，並請學者專家到最高法院…… 

 

黃委員國昌：這個我都知道，那些學者專家我都問過了。 

 

鄭院長玉山：後來這件案子撤回的原因是，大法庭制度已經提到立法院審議當

中…… 

 

黃委員國昌：所以呢？ 

 



鄭院長玉山：基本上，假如那時候通過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希望在大法庭制度

之前就通過，或在大法庭制度之前，讓以後的大法庭制度來作正式的決定。 

 

黃委員國昌：我就直接問，撤案是誰決定的？ 

 

鄭院長玉山：當時的刑九庭，後來的刑七庭。 

 

黃委員國昌：他們自己決定的？ 

 

鄭院長玉山：是。 

 

黃委員國昌：沒有人給建議？ 

 

鄭院長玉山：沒有。 

 

黃委員國昌：自己決定要撤的？但是我現在就看不懂了，我們的最高法院，做為一

個最高審判機關，在機構功能上具有統一法律見解之重要功能，要不然我們上訴第

三審的時候，不會把統一法令見解當成這麼重要、可以上訴第三審的事由；但是我

們的最高法院，從 2017 年開始研議這件事情，找學者出了法律意見書，也開了

會，學者也出了報告，結果搞了一年多以後，突然在 2018 年 8 月撤回提案，請

問撤回提案以後，他們最後採取什麼說？ 

 

鄭院長玉山：他們判決好像對這部分沒有做…… 

 

黃委員國昌：有，那個判決，我都看了。 

 

鄭院長玉山：向委員特別報告，最高法院的決議，它是按照處務規程來，基本上跟

判例不一樣，判例有法源依據，但決議沒有。 

 

黃委員國昌：這個我了解。 

 

鄭院長玉山：這個要法制化以後才行。 



 

黃委員國昌：院長，大法庭制度上路以後，大法庭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但在大法庭

制度上路以前，最高法院的操作我很清楚，先開決議，決議大家若有共識，接下來

做判決，做完判決再選為判例，我以前在研究最高法院的判例、判決，還有總會決

議的時間關係，所以我很清楚這個法庭的法官為什麼要求召開刑庭會議討論，就是

因為法律見解分歧，初一、十五不一樣，結果要不要坐牢好像在丟銅板，傷害司法

公信力跟人民的感情，不管你採取什麼見解，人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標準一致，但是

這個案子很奇怪，浪費一年多的勞力、時間、費用以後，卻撤回提案，彷彿之前的

討論都不算數，都毫無實益，是浪費時間跟成本，結果撤回提案之後，它自己改採

法定職權說，把高等法院判林益世 12 年的判決撤銷發回。剛剛我講的只是客觀

事實的陳述，並未在客觀事實陳述的背後說是不是有人介入或有政治黑手？我沒有

講這一句話。但我在表面上看到的情況是，你們浪費了這些勞力、時間和費用，結

果撤回提案不作決議，最後採取法定職權說，將高等法院判決撤銷發回的整個過

程。我今天要請教院長，為什麼總會決議開了以後，最後不作決議？ 

 

鄭院長玉山：我剛剛有向委員報告大法庭制度，由於法院組織法已經把判例制度廢

掉，所以將來能夠在法律上發生最大效力的，應該是在大法庭裁定之後，依大法庭

裁定所作的裁判。 

 

黃委員國昌：如果院長這個理由可以成立，我就要請教院長，從 2017 年到 2018 

年，是不是民庭總會決議、刑庭總會決議，完全沒有提案、沒有開會了？ 

 

鄭院長玉山：有提案、有開會，但是…… 

 

黃委員國昌：那就很奇怪了，如果您剛剛的理由可以成立，就是有大法庭制度，所

以不適合這樣的決定，怎麼其他的法律爭點也是這樣決定，這麼特殊的案件，就用

特殊方式加以決定嗎？ 

 

鄭院長玉山：我們所討論的那些問題，都是司法院移來高等法院的抽象法律問題，

這一件是具體的案子，具體的案子才能夠到大法庭，抽象問題高院不能決定，所以

送到司法院，司法院再送到最高法院。 

 



黃委員國昌：沒有，但是當初你們刑庭決議的時候，有甲說、乙說，這是我們一般

在開刑庭總會決議、民庭總會決議討論問題的方式。 

 

鄭院長玉山：沒有錯，但這件是具體的案例，按照當時的制度是希望統一見解。 

 

黃委員國昌：如果是這樣，你們就不用浪費那些勞力、時間及費用，還找學者來表

示意見，結果大家開會討論，學者也表示了意見，它卻突然撤回。 

 

鄭院長玉山：撤回是因為大法庭制度在立法院審查通過，已經要進入法律程序了。 

 

黃委員國昌：主席站起來了，我最後再跟鄭院長及法界前輩分享心得，司法做為牽

涉到社會這麼矚目的案件，一動一靜都被觀察，之所以沒有被提出來討論，是因為

大家不知道。但是當我知道以後，看完了整個歷程，我必須跟院長講，針對社會如

此矚目的案件，最高法院的一動一靜，都對司法公信力影響相當大，所以要非常慎

重，特別是搞了一年多的事情，學者也來表示見解，結果突然決定撤回，自己自為

判決，並採取法定職權說，跟前面很多案件標準不一樣的法律見解，讓林益世這個

貪官獲得撤銷發回。老實說，我很尊重最高法院法官表示的法律見解，但是做為一

個法律人，我看過最高法院的判決，既然判決是所有法律人都可以評釋，所以我現

在不是以立法委員的身分評釋，而是以一位法律學者的身分評釋，我看過高等法院

的判決，也看過最高法院的判決，但從法律的觀點來講，做為一個法律人的評釋，

我深深不以為然。 

 

鄭院長玉山：我向委員報告，這件案子假如再到最高法院來，一定會進到大法庭。 

 

黃委員國昌：對，所以接下來又陷入我們過去對於權貴、貪官污吏無限的循環，所

謂「無限的循環」就是在二、三審不斷的指導，案件不斷的拖延，拖延了以後，接

下來再看會不會拖延太久，然後有速審法的減刑規定，這種操作手法大家都看在眼

裡。 

 

鄭院長玉山：大法庭制度以後完全制度化，所以將來會有其效力，最高法院事實上

沒有決議。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主席已經站起來了，我希望這個會期，還有機會進一步向

院長討教，在過去這幾年當中，是只有這個案子很特別，還是其他所有的情況，都

是用同一個標準處理。謝謝。 

 

鄭院長玉山：謝謝。 


